
罗宗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玉虎、李志
华、李永刚、罗宗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玉虎、李志华偿还借款本金 29430.45
元，利息5886.47元，罚息2663.53元，复利150.39元，共计38130.84元（计算日期自
2020年 9月 21日至 2022年 5月 19日）；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玉虎、李志华按合
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2年5月20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
罚息；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永刚、罗宗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
依法判决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1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罗宗明、杨小敏：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罗宗明、杨小
敏、李永刚、李玉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罗宗明、杨小敏偿还借款本金20000
元，利息5796.20元，罚息1804.86元，复利679.64元，共计28280.70元（计算日期
自2019年12月21日至2022年5月19日）；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罗宗明、杨小敏
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 2022年 5月 20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
复利及罚息；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永刚、李玉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4.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
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金瑞士：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金瑞士、李
存花、赫金平、湛存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马金瑞士、李存花偿还借款本金
70000元，利息12794.57元，罚息5530.14元，复利411.38元，共计88736.09元（计
算日期自2020年6月21日至2022年5月17日）；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马金瑞士、
李存花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 2022年 5月 17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
利息、复利及罚息；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赫金平、湛存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4.请求依法判决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因未能向
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
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兰海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文军、兰
海霞、马文林、马文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马文军、兰海霞偿还借款本金 40000
元，利息 9171.70元，罚息 3556.44元，复利 573.86元，共计 53302元（计算日期
自2020年6月21日至2022年5月17日）；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马文军、兰海霞
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2年5月18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
复利及罚息；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马文林、马文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4.请求依法判决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因未能向你
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
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刘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杰诉被告刘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2022）宁 0202民初 2470号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
鹏偿还原告赵杰借款本金 13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程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保华诉被告程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2022）宁0202民初2710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程鹏偿还借款本金 59000元，利息 23622元，两项合计
82622元整；2.判令被告程鹏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59000元借
款起诉之日至本金还清为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明福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2022）宁 0202民初
2666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38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李自有（又名：李德顺）：

本院受理原告李永昌、吴玉福、田栋、赵忠兰、吴进慧等181人诉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为：1.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潘天松及李自有连带支付拖欠
原告李永昌劳务费 17000元、吴玉福劳务费24500元、赵忠兰等53人
劳务费5600元、吴进慧等126人劳务费14676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
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刘惠敏：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惠农区住房保障中
心、石嘴山市惠农区文景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刘惠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证期
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金管家（宁夏）

房屋托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笑男与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
公司第九分公司、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1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2880号

宁夏腾飞金穗实业有限公司、王绍利、刘彦永、吕佳明、陈刚：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
28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宁夏腾飞金穗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借款本金
20000000、利息及罚息4416113.71元；二、被告王绍利、刘彦永、吕佳明、陈刚对上
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16388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
夏腾飞金穗实业有限公司、王绍利、刘彦永、吕佳明、陈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中宁县杞夏珍果商贸有限公司、陈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与被告宁夏中宁县杞
夏珍果商贸有限公司、陈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民初 7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宁夏中宁县杞夏
珍果商贸有限公司、陈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宁支行借款本金49963.80元，支付借款利息274.59元（计算至2022年3月7
日），共计50238.39元，2022年3月7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49963.80元按照年利
率 6.37875%支付至借款还清为止。案件受理费 1056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1536元，由宁夏中宁县杞夏珍果商贸有限公司、陈杰共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521执712号

张升、刘钰：

关于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张升、刘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未按生效判决书履行给付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裁定对你们共同所有的位于中宁县
城鸣雁路金岸家园三期8号住宅楼4单元5层502室（产权证号：房权证中宁房证字第6401352131
号）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521执71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向你公告送
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携有效证件（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104办公室选定评估机构，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第3日进行
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第30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
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告无异议。并按选定的评估机
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424民初938号

马永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15
日）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六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何智：

本院受理原告杨敏与被告李军、何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
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324民初7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何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杨敏赔偿车辆维修费、停运损失及评估费共计115050元；二、
驳回原告杨敏要求被告李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承担
责任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7元，由原告杨敏负担 451元，由被告何智负担
2556元；案件公告费200元，由被告何智负担。自公告发出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执731号

宁夏银座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杨贞来、叶晓景、杨贞智：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银座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杨贞来、叶晓景、杨贞
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因你逾期未履行本院（2020）宁01民初809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叶晓景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长城东路迎熏商业综合楼地下室、一层、二层、三四
层、五六层（证号分别为：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0004088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2014308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2014309
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2012009764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2010004087号），被执行人杨贞来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南街919
号连湖花园二区91号楼104室、91号楼105室、93号楼101室、94号楼101室（证号分别为：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4072553号、房
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4072547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4072549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4072551号）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
现通知你们于2022年8月31日下午15时前往本院西区联系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于2022年10月10日到本院西区505办公
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书，如无异议请及时关注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拍卖信息。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斌、杨晓娟：

本院受理原告魏军诉你们与刘明、杨春、张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斌、
杨晓娟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 65120元
【80000元×14.8%÷30天×1650天（2017年 10月 29日至 2022年 5月 28
日）】，共计 145120元，之后利随本清；2.判令被告刘明、杨春、张凯对
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十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
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刘有：

本院在执行张海鹏与被执行人刘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根据申请人申请，灵武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被执行人刘有
所有的位于灵武市健康路南侧花雨湖滨 A 区 4 号楼 3-901 室
（00039908）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向你们送达（2022）宁 0181
执恢450号执行裁定书、（2022）宁0181执恢45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并通知你于2022年9月5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
选取评估机构，如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摇号产生
评估机构。另本院通知你们于2022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
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该房屋的评估报告，如逾期未领取，本院将视为
送达。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15日内书面向本院
提出执行异议，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
告没有异议，后本院将对该房屋进行网上司法拍卖。

灵武市人民法院

肖金、孙保花：

本院在执行李润岐申请执行肖金、孙保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
执行过程中，根据申请人申请，灵武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被执行人
孙保花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苏杭名苑 6 号楼 2 单元 201 室
（2013033904）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向你们送达（2022）宁 0181
执恢449号执行裁定书、（2022）宁0181执恢44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
通知你于 2022年 9月 5日上午 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
取评估机构，如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摇号产生评估
机构。另本院通知你们于 2022年 10月 26日上午 10时到灵武市人民
法院执行局领取该房屋的评估报告，如逾期未领取，本院将视为送
达。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15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执行异议，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没
有异议，后本院将对该房屋进行网上司法拍卖。

灵武市人民法院

韩少华：

本院在执行宁夏宁东本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韩少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申请人申请，灵武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对被执行人韩少华所有的位于灵武市灵白街西侧芙蓉苑二区 26号楼 2-201室
（宁（2017）灵武市不动产权第0000012号）、青铜峡市古峡东街227号（青房权证
小坝镇字第10006813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向你们送达（2022）宁0181
执 1658号执行裁定书、（2022）宁 0181执 165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
2022年9月5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评估机构，如逾期
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另本院通知你们于
2022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该房屋的评估报告，
如逾期未领取，本院将视为送达。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15
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
评估报告没有异议，后本院将对该房屋进行网上司法拍卖。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340号

杨峰、徐军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窦辉、黄华、杨峰、徐军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窦辉偿还原告借款利息104541.8元（本金80万元2016年12月31日
至2017年12月26日利息）；2.判令被告窦辉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111764元（本金80万元2017年12
月 27日至 2019年 4月 25日利息）；3.判令被告窦辉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797800元及利息 266989.5
元（利息自2019年4月25日暂计至2022年6月15日），本息合计1281094.86元。此后利息由被告窦
辉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4.判令被告黄华、杨峰、徐军辉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简易程序
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灵武市人民法院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342号

杨峰、徐军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华、杨峰、徐军辉、窦辉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黄华偿还原告借款利息143030.3元（本金80万
元 2016年 6月 24日至 2017年 12月 26日利息）；2.判令被告黄华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
111762元（本金80万元2017年12月27日至2019年4月25日利息）；3.判令被告黄华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 797800元及利息 266989.5元（利息自 2019年 4月 25日暂计至 2022年 6
月15日），本息合计1319581.8元。此后利息由被告黄华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至借款
本息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4.判令被告窦辉、杨峰、徐军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951号

王社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社社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1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社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透支本金19996.22元，支付利息2986.37元，本息合计22982.59元；2022年2月15日之后的利
息，以19996.22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600元，合计
807元，由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元，由被告王社社负担794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
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
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釆取列入失信名单、
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821号

佘东：

本院受理马力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万元及逾期利息 1614元（10000
元×6%/365天×982天，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9月3日至
2022年5月12日止），共计11614元；之后产生的逾期利息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
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崇兴法庭 2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540号

徐海：

本院受理原告徐淑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51000元，利息（按月息 2分从 2014年 12月 17日至
2022年6月22日，共计13158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 1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北京昆鸿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西吉县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万家
壹品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昆鸿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昆仑世纪新能
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泰万堂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
万家天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兴竹同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解散纠纷一案，已公告向你单位送达了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管辖权异议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本
案定于 2022年 8月 29日上午 9时在西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马
文芳；审判员：戴亚雄、马小梅；书记员：马小兵、李文学。

西吉县人民法院

王锋：

原告王越与被告王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23民初 132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告王锋支付原告王越购
车款 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案
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40元,以上共计 490元,由被告
王锋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贺万永：

本院受理原告沈建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所借原告借款现金39225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检察院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
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
民法院杨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许秀丽：

本院受理原告保平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10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准予原告保平山与被告许秀丽离婚；二、婚生女保学玉、保学
凝由原告保平山直接抚养；三、家庭共同财产青铜峡市永庆B区
36幢01011号房产归原告保平山所有，被告许秀丽应当分得部分
抵顶其应支付的子女抚养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登海：

本院受理原告马正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
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
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1）宁01民终5370号

王秀荣、马彬膑：

本院受理上诉人郭军上诉
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
局综合保障中心与你们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宁 01民终 53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
区410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万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原
州支公司与被告杨万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231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杨万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原州支公司支付代为求偿
款5123.4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万林负
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海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与被告马海平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402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马海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支付保险赔
偿款36733.06元，保险费550.52元，共计37283.58元；二、被告马海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0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负担241元，被告马海平负担899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海平负担。限你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027号

京保通（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麦树威与被告京保通（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
被告支付原告2021年7月2日至2021年11月15日未发放工资19568.97元；2.被告支付原告2021年8月2日至2021
年11月1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189.66元；3.被告为原告补缴2021年7月、8月各项社会保险
（具体以社保部门核算为准）；4.被告支付原告2021年9月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20.69元；5.被告支付原告行政支付
报销费用3605.28元；6.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50元。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2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
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兆光、马红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普惠金融营业部与被告马兆光、马红霞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402民初2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兆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普惠金融营业部支付保险赔偿款 147603.14元、保险费
32.37元，共计147635.51元；二、被告马兆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
公司普惠金融营业部支付违约金5313.72元；三、被告马红霞对上列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5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兆光、马红霞负担。限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旭升、何少波：

本院受理原告何锋龙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402民初8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曹新平、陈金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何锋
龙偿还借款本息24.4万元；二、被告张旭升、何少波、陈潇灵在上述借款本金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张旭升、何少波、陈潇灵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曹新平、陈金环追偿；三、驳回原告何锋龙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60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曹新平、陈金环、张旭升、何少波、陈潇
灵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行政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被告环宇大自然（宁夏）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张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张志霞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宁0402民初734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环宇大自
然（宁夏）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张志霞下余
石材款52726元；二、驳回原告张志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环宇大自然（宁夏）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开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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